货物采购服务需求
	序号
	商品名称
	品牌规格型号
	单位
	预估数量

	1
	空开
	正泰 300A
单P、2P、3P
	个
	13

	2
	空开
	正泰 125A 4P
	个
	15

	3
	空开
	正泰 300A 4P
	个
	13

	4
	单相电表
	正泰
	个
	10

	5
	三相电表
	正泰
	个
	10

	6
	配电箱（大）
	600*700*200不锈钢材质
	个
	10

	7
	配电箱（中）
	500*600*250不锈钢材质
	个
	10

	8
	配电箱（小）
	300*400*250不锈钢材质
	个
	15

	9
	漏电保护器
	正泰 100A 4P
	个
	20

	10
	漏电保护器
	正泰 63A 4P
	个
	20

	11
	漏电保护器
	正泰 100A 2P
	个
	20

	12
	漏电保护器
	正泰 63A 2P
	个
	20


注：本次项目为框架采购项目，上表预估数量为采购方根据生产业务进行预估，采购方不保证预估数量的准确性，最终采购方按实际下达的订单和成交价结算费用并支付。

供货时间：下达采购订货单后5个工作日内。
供货要求：提供的货物需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，满足国家及行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，具备生产合格证书。
供货地点：云南省昆明市，具体详细地址以采购方下达的订单为准。
提供文件要求：报价人提供报价时，费用需包含：运输费、送货费、税费等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，除此之外，采购方不再单独支付其它费用。报价时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及质量保障措施，并提供至少1年的质保服务，在质保期内，提供7*24小时热线支持服务和免费上门服务，并指定专人负责上门更换或维修设备。并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、具有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（或合格证明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价款支付：报价人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货物的供货及安装，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，开具符合国家税务规定及采购方财务要求的发票，采购方自收到发票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项目价款。

